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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廣東省人民政府的網站，全文可參閱 

http://www.gd.gov.cn/zwgk/wjk/qbwj/yf/content/post_2165992.html） 

 

附錄 

 

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废止一批文件的决定 

粤府〔2019〕9 号 

 

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，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省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： 

  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涉及产权保护的规章、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的通知》（国办

发〔2018〕29 号）的部署要求，省政府对以省政府、省政府办公厅名义印发的涉及产权保护的

规范性文件进行了全面清理。经清理，省政府决定，废止不符合国办发〔2018〕29 号文要求的

24 件省政府文件。凡被废止的省政府文件，自本决定印发之日起一律停止执行，不再作为行政

管理的依据。 

   

附件：废止的广东省人民政府文件目录（共 24 件） 

 

广东省人民政府 

2019 年 1 月 25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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